
2024年度南京市农业农村局水稻生态补偿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背景及目的
根据《南京市生态保护补偿办法》（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336号）等文件精神，加快推进水稻生态保护建设，切实提高粮油综合生产能力，对区域内实际种植水稻给予补偿，稳定和发展粮食生产，推进乡村振兴和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2.主要内容

水稻生态保护补偿项目在江北新区、江宁区、浦口区、六合区、溧水区、高淳区、栖霞区、雨花台区共八个区45个街镇，实施水稻生态保护补偿共计122.4988万亩。补偿对象为各水稻种植街、村（社区），补偿标准为120元/亩年，其中：市级补偿60元/亩年，区级补偿60元/亩年。主要用于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水稻生产环境保护和修复、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水稻农业保险补偿、土地流转补贴等方面。

（二）项目资金情况

1.项目预算

2024年水稻生态保护补偿项目，市级预算安排补助资金共7,349.96万元，用于江北新区、江宁、浦口、六合、溧水、高淳、栖霞、雨花台区8个区水稻生态保护补偿资金发放。

2.项目资金来源

2024年3月28日，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第一批市级农业专项资金计划的通知》（宁农计〔2024〕9号），其中下拨2024年第一批市级农业绿色发展专项资金7349.96万元，2024年各区配套资金5803.76万元，街镇配套资金122.96万元，合计到位资金总额13276.68万元，详见下表：

南京市2024年度水稻生态保护补偿项目资金来源明细表
                                                   单位：万元
	辖区
	统计亩数
	市级资金
	区级资金
	街镇资金
	资金合计

	江北新区
	22549.00 
	135.30 
	135.30 
	0.00
	270.60 

	栖霞区
	23147.00 
	138.89 
	138.89 
	0.00 
	277.78 

	江宁区
	264324.00 
	1585.95 
	1585.95 
	0.00 
	3171.90 

	浦口区
	34261.00 
	205.57 
	205.57 
	0.00 
	411.14 

	溧水区
	257700.00 
	1546.20 
	0.00 
	0.00 
	1546.20 

	雨花台区
	507.00 
	3.05 
	3.05 
	45.56 
	51.66 

	高淳区
	110100.00 
	660.60 
	660.60 
	77.40 
	1398.60 

	六合区
	512400.00 
	3074.40 
	3074.40 
	0.00 
	6148.80 

	合计
	1224988.00
	7349.96
	5803.76
	122.96
	13276.68


注：2024年度溧水区无区级配套资金；六合区区级配套资金用于区级水稻生态项目统筹使用，主要用于新禹河灌区建设、六合区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动态调整、2024年六合区优良食味稻米产业推广补助、2024年南京市粮食种植补贴区级配套资金、2024年六合区水稻绿色高产高效示范创建、秸秆综合利用、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2023年六合区废旧农膜回收利用、2023年六合区耕作轮作、2023年六合区化肥减量增效、区级绿色防控示范方与植保体系建设。
3.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市政府《南京市生态保护补偿办法》（南京市人民政府令2021年第336号）文件精神，水稻生态补偿资金主要用于水稻生产环境保护和修复、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水稻农业保险补贴、土地流转补贴、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等。各区农业农村局按照相关文件，组织街镇申报使用生态补偿资金，对方案进行审核批复，并要求各街镇按照上报使用方案内容抓紧实施，不得擅自调整，变更项目建设计划，确需调整的按相关规定履行变更手续，确保在规定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方案内容。

截至6月20日，2024年水稻生态保护补偿资金实际使用7797.92万元，结余5478.77万元，其具体使用及结余情况详见下表：

南京市2024年度水稻生态保护补偿项目各区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明细表
单位：万元
	区属
	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结余金额

	
	农田基础设施建设
	水稻生产环境保护和修复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水稻农业保险补偿
	土地流转补贴
	其他
	合计
	

	江北新区
	63.50 
	93.22 
	0.00 
	0.00 
	0.00 
	0.00 
	156.72 
	113.88 

	栖霞区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77.78 

	江宁区
	192.00 
	78.75 
	150.00 
	73.26 
	237.06 
	22.50 
	753.57 
	2418.33 

	浦口区
	116.96 
	0.00 
	11.93 
	0.00 
	0.00 
	0.00 
	128.89 
	282.25 

	溧水区
	565.06 
	30.00 
	185.00 
	69.03 
	175.37 
	0.00 
	1024.46 
	521.74 

	雨花台区
	
	
	
	
	51.66 
	
	51.66 
	0.00 

	高淳区
	1156.73 
	80.46 
	0.00 
	0.00 
	62.00 
	
	1299.19 
	99.41 

	六合区
	1011.52 
	1298.71 
	1557.00 
	0.00 
	516.20 
	0.00 
	4383.42 
	1765.38 

	合计
	3105.76 
	1581.14 
	1903.93 
	142.29 
	1042.29 
	22.50 
	7797.92 
	5478.77 


（三）绩效目标
1.绩效总目标
建立水稻生产与保护城市生态的生态补偿机制，改善稻田生长环境，提升稻田灌水排水能力，促进项目所在区域农业现代化、水利现代化，实现低效农业向高效农业、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促进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2.年度绩效目标
项目主要用于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水稻生产环境保护和修复、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水稻农业保险补贴、土地流转补贴五方面。项目资金共支持水稻种植面积122.4988万亩，通过项目建设，有效改善项目区域内农田基础设施条件，提升耕地质量，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二、评价结论
（一）评价对象及范围

此次绩效评价对象为2024年度南京市水稻生态保护补偿专项资金，主要涉及全市江北新区、江宁区、浦口区、六合区、溧水区、高淳区、栖霞区、雨花台区8个行政区。评价范围主要包括决策管理、资金管理、专项资金、专项效益、满意度等方面。

（二）评价结论

2024年度水稻生态保护补偿项目基本按照实施方案批复建设，通过水稻生态保护补偿项目实施，完善了农田基础设施，提升了稻田生产环境，稳定了水稻的种植面积等。但存在个别项目实施进度缓慢或尚未立项、项目配套资金不足或无配套、项目结余资金未建立使用机制、项目档案资料管理待加强等问题。要进一步加强项目管理，严格按照制度规定，及时开展项目实施指导、督查和推进，加快资金使用进度，以保证项目发挥应有的效益，达到预期绩效目标。

（三）评分结果

本次评价以现场采集的项目基础数据、收集的评价相关资料及问卷调查信息为基础，综合应用因素法、比较分析法等评价方法，对照评价指标打分，最终评分结果：总得分为86.82分，评价等级为“良”。

三、项目成效

（一）改善农田基础设施，助力高质量农业发展

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田块整治工程、耕地地力提升工程、灌溉与排水工程、田间道路工程、农田防护工程、农田梳理性工程及其他工程。2024年水稻生态补充资金涉及44个街道土地规整、设施完善、高产稳产的农田基础建设；通过系列农田基础设施，如新建、修建田间道路建设，不仅便于机械化操作，也便于周边农户的出行，美化乡村环境，有效改善我市农田整体面貌及农户耕作便利性。

（二）稻田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提升
通过塘坝清淤、涵闸、沟渠修建维护，推动“小田”变“大田”“农田”变“良田”，进一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田块小而散、排灌能力差、机耕率低、农作物收割困难等突出问题，较好改善了稻田生长环境，稻田灌水排水能力有了较大提升。随着政府大力推行多元化的水稻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唤起了人们对水稻除产品价值以外的生态服务功能的重视，以及对于政府实施的水稻生态补偿政策高度认同。水稻生产在调节气候、防洪蓄水、净化水质、涵养地下水源、废弃物消纳、生物多样性保持和文教景观等方面发挥了积极正面作用，进一步挖掘了稻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三）较好支持水稻保险实施

针对农民水稻保险费难收缴的情况，各区通过农业保险补助，有效解决了农户水稻个人缴纳部分，促进了水稻生产保险的覆盖面；同时，增强农民风险意识，有效保证农户不受自然灾害影响年度收入。

（四）稳定了水稻的种植面积

通过土地流转，引导规模化经营发展，促进农业机械的使用效率。通过实施水稻生态补偿项目，在遏制抛荒、撂荒，稳定水稻面积方面成效显著；2024年南京水稻种植面积122.71万亩，与上年122.5万亩持平略增，水稻种植面积稳定，粮食保障基础步步夯实。
四、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部分项目实施进度缓慢或尚未立项

核查发现，我市2024年度水稻生态保护补偿项目总体实施进度较为缓慢。一是部分项目受主客观因素影响开展不及时或项目开工后停滞，项目实施进度受到较大影响。二是部分项目尚未立项批复；如：栖霞区龙潭街道尚未申报2024年水稻生态保护补偿项目；浦口区汤泉街道、星甸街道、桥林街道尚未申报2024年水稻生态保护补偿项目。三是部分项目已立项但尚未实施；如：江北新区葛塘街道水稻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项目、浦口区汤泉农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溧水区柘塘街道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等。

（二）项目配套资金不足或无配套

根据《南京市生态保护补偿办法》（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336号）文件精神，市区两级财政各承担50%资金。溧水区因地方财政资金紧张，难以配套区级生态保护补偿资金；六合区区级水稻生态保护补偿配套资金3074.4万元，但区级配套资金由区农业农村局统筹使用，用于区级水稻生态项目统筹使用，主要用于新禹河灌区建设、六合区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动态调整、2024年六合区优良食味稻米产业推广补助、2024年南京市粮食种植补贴区级配套资金、2024年六合区水稻绿色高产高效示范创建、秸秆综合利用、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2023年六合区废旧农膜回收利用、2023年六合区耕作轮作、2023年六合区化肥减量增效、区级绿色防控示范方与植保体系建设；浦口区市级水稻生态保护补偿专项资金205.57万元，但仅批复建设资金197.61万元。

（三）项目档案资料管理待加强

核查发现，部分项目实施单位档案资料管理待加强；未能分类整理水稻生态项目各项目档案资料；且部分区未留存区级监督管理档案资料及掌握街镇项目实施情况资料等。

五、有关建议

（一）加快项目实施进程

建议项目单位提前做好项目规划，做好项目调研；待财政资金下拨后及时开展项目立项、项目建设、项目验收等工作；杜绝出现财政资金下拨后项目长期未立项、未实施等情形。加强项目跟踪管理，及时开展项目实施指导、督查和推进，项目单位严格把控项目进度，精准实施项目验收，相关部门及时审核按照规定时间拨付资金，尽早发挥财政资金效益。

（二）区级按规定配套到位
建议个别区严格按照《南京市生态保护补偿办法》（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336号）文件精神，市区两级财政各承担50%资金。将区级补偿资金配套到位，统筹水稻生态补偿项目建设。

（三）强化项目档案资料管理

建议项目主管单位和实施单位加强档案资料管理，及时分类整理完善项目档案资料，包括项目立项资料、项目实施方案、资金下拨文件、项目实施过程档案资料、项目验收资料、项目资金支付等资料，形成完整的项目台账，同时加强档案管理的监督和检查。

六、评价工作开展情况及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一）评价目的

评价项目资金支出的合法合规性，了解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和取得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公众满意度及项目的可持续性影响，总结项目管理经验及成效，发现项目实施部门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问题为导向，进一步完善组织管理，推进运行管理的规范化、专业化、科学化，不断提升专项资金管理水平。

（二）评价原则、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

1.项目评价原则

项目绩效评价不仅要分析计算直接的、有形的、现实的投入和产出，而且还要计算分析间接的、无形的、预期的投入与产出，既反映为可用数字量化的效益，又反映为大量的无法用货币衡量的社会效益，财政支出追求的最终目标是社会福利最大化。本次开展项目绩效评价遵循以下原则：合理性、科学规范、公开公正、绩效相关、重点核查原则等。

2.评价指标体系
此次绩效评价设置了4个一级指标、14个二级指标、26个三级指标，对项目决策、项目管理、项目产出、项目效益等方面综合考量，总分100分。在确定评价指标的基础上，依照各指标在绩效评价中的重要程度给予相应的赋值，合理反映各个指标的影响和作用，并逐级分解，形成评价指标体系。

3.评价方法

在评价过程中采用绩效指标打分法、现场评价法、社会调查法、比较分析法等方法，根据评价对象的具体情况，采用一种或多种方法进行绩效评价。

（三）评价实施过程

了解项目的实施情况，对项目实施的现状、管理过程、政策文件、目标及预算、资金使用、日常管理、档案资料进行收集和综合评估分析。对区级项目主管部门和实施单位进行现场调研工作，抽取部分街道进行核查，对项目实施部门负责人员进行访谈，开展项目实施情况满意度问卷调查，了解项目实施过程、实施成效和存在问题等；对收集的数据、资料等进行汇总分析评价，依据制定的评价标准和打分规则，对项目投入产出绩效进行分析以及量化打分，形成绩效评价报告。

附件：指标体系得分情况

附件

指标体系得分情况

	指标体系
	权重
	标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分
	备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A项目决策
（13 分）
	A1项目立项
	A11立项依据充分性
	2
	充分
	考察项目立项依据是否充分完整，是否符合规定，编制是否科学、实事求是。
	①项目立项符合国家、省市对水稻生态保护补偿项目需求得1分；
②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政策可行性研究分析或进行项目调研；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实施方案得1分，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实施方案不得分。
	2
	

	
	
	A12立项程序规范性
	2
	规范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①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得1分；
②项目审批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得1分。
	2
	

	
	A2绩效目标
	A21绩效目标合理性
	3
	合理
	考察项目所设定的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
	①项目绩效目标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省市政府决策得1分；
②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得1分；
③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可衡量的目标值予得1分。
	3
	

	
	
	A22绩效指标明确性
	2
	明确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
	①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得1分；
②项目绩效目标能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得1分。
	2
	

	
	A3资金投入
	A31预算编制科学性
	2
	科学
	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有明确标准，资金额度与年度目标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
	①预算编制经过科学论证、预算额度测算依据充分得1分；
②预算编制与项目内容相匹配、项目投资额与年度目标任务相匹配得1分。
	2
	

	
	
	A32资金分配合理性
	2
	合理
	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是否有测算依据，与补助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
	①项目预算资金分配依据充分得1分；
②项目预算资金分配额度合理，与项目实施单位实际需求相适应得1分。
	2
	

	B项目管理
（17 分）
	B1资金管理
	B11资金到位率
	3
	100%
	实际到位资金与预算资金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资金落实情况对项目实施的总体保障程度。
	专项资金到位率达到100%及以上得3分，95%≦比值<100%得2.5分，90%≦比值<95%得2分，85%≦比值<90%得1.5分，80%≦比值<85%得1分，<80%不得分。
	1.5
	资金到位率89.57%

	
	
	B12预算执行率
	3
	100%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按照计划执行，用以反映或考核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资金预算执行率达到100%得3分，95%≦比值<100%得2.5分，90%≦比值<95%得2分，<90%得1.5分。
	1.5
	预算执行率不足90%

	
	
	B13资金使用合规性
	4
	合规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①专项资金使用符合《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或相关财务管理规定制度规定得1分，每发现一处扣减权重的10%，扣完为止；
②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得1分，每发现一处扣减权重的10%，扣完为止；
③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和虚列支出等情况得1分，每发现一处扣减权重的10%，扣完为止；
④资金使用票据等附件合规得1分，每发现一处扣减权重的10%，扣完为止。
	4
	

	
	B2组织实施
	B21管理制度健全性
	3
	健全
	考察主管单位管理制度是否健全，用以反映和考核管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情况。
	①制定或具有相应的管理制度（包括业务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得1分，每缺少一类制度扣减0.5分；
②制定的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得1分，否则酌情得分；
③项目实施方案专业、规范、完备、清晰得1分，否则不得分。
	3
	

	
	
	B22制度执行有效性
	4
	有效
	考察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管理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相关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情况。
	①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管理规定；
②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是否完备；
③项目合同书、验收报告、技术鉴定等资料是否齐全并及时归档；
④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设备、信息支撑等是否落实到位。
一项不符合扣1分，严重的此项完全不得分。
	4
	

	C项目产出
（36 分）
	C1数量指标
	C11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完成数
	4
	完成
	是否按实施方案任务完成。
	项目完成数/项目建设任务数*权重值。
	 2.46 
	已完成项目43个，任务数70个

	
	
	C12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任务完成数
	4
	完成
	是否按实施方案任务完成。
	项目完成数/项目建设任务数*权重值。
	 2.14 
	已完成项目15个，任务数28个

	
	
	C13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任务完成数
	4
	完成
	是否按实施方案任务完成。
	项目完成数/项目建设任务数*权重值。
	 2.22 
	已完成项目10个，任务数18个

	
	
	C14土地流转补贴任务完成数
	4
	完成
	是否按实施方案任务完成。
	项目完成数/项目建设任务数*权重值。
	2
	已完成项目5个，任务数10个

	
	C2质量指标
	C21基础设施表观质量合格率
	4
	100%
	反映路面表观质量是否合格，主要包括路面是否平整无积水、是否无裂缝沉降等，主要由现场核查评分
	合格率100%的，4分；路面平整度欠佳、有积水、裂缝、沉降等质量瑕疵的，酌情扣分。
	4
	

	
	
	C22 施工监理合规率
	4
	合规
	施工期间是否有填写该项目的监理月报、监理资料是否完整、安全、进度、质量监理是否到位。
	基础设施施工监理资料完整、手续基本齐全得4分。资料不完整酌情扣分。
	4
	

	
	C3时效指标
	C31项目验收比率
	4
	100%
	是否按实施方案规定的时间申请验收，验收是否合格。
	根据文件规定的完成时间为基础计算。根据项目总体完成情况酌情得分。
	3
	部分项目未验收

	
	
	C32实施进度
	4
	及时
	专项是否按照规定时间完成。
	按实施方案约定时间完成（4分），或根据项目完成情况酌情得分。
	3
	部分项目实施进度慢

	
	C4成本指标
	C41 建设内容合规
	4
	合规
	项目实际建设内容是否符合项目实施方案。
	与方案一致（2分）；变更10%（2分）；变更10%以上酌情扣分。
	4
	

	D 项目效益
（34 分）
	D1 社会效益
	D11 项目利用效率
	4
	完成
	2024年水稻生态补偿建设项目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
	按照投入率得分。或根据完成情况酌情得分。
	3
	投入率待加强

	
	
	D12农户耕种便利性
	5
	完善便捷
	完善农田基础设施，便于机械化操作，方便周边农户出行。
	完善农田基础设施（2分），便于机械化操作（2分），方便周边农户出行（1分）。通过调查问卷形式打分。
	5
	

	
	D2 经济效益
	D21降低种田成本
	5
	减低
	通过土地流转等，降低农户的种田成本，提高农户种植积极性。
	通过问卷调查，项目的实施，降低农户的种田成本，提高农户种植积极性。90%农户认可得满分，其余少1%扣0.5分，扣完为止。
	5
	

	
	D3环境效益
	D31提升稻田环境
	5
	改善提升
	通过沟渠修建，改善稻田生产环境，提升了稻田灌水排水能力
	通过问卷调查，项目的实施，改善稻田生产环境，提升了稻田灌水排水能力。90%农户认可得满分，其余少1%扣0.5分，扣完为止。
	5
	

	
	D4可持续发展
	D41稳定水稻种植面积
	5
	稳定
	稳定了水稻种植面积，通过土地流转，引导规模化经营发展
	通过问卷调查，项目的实施稳定了水稻种植面积，通过土地流转，引导规模化经营发展。90%农户认可得满分，其余少1%扣0.5分，扣完为止。
	5
	

	
	D5满意度
	D51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10
	90%
	考察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
	针对项目实施区域人员进行满意度调查，满意度≥90%的得10分；85%≤满意度＜90%得7分；80%≤满意度＜85%得5分，75%≤满意度＜80%得3分，70%≤满意度＜75%得1分，＜70%不得分。
	10
	

	合计
	
	
	100
	
	
	
	86.82 
	


	南京市市级项目预算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水稻生态补偿
	主管部门
	南京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类型
	一次性安排项目　
	项目级次
	市本级　

	开始时间
	2024年　
	完成时间
	　2024年

	实施单位
	南京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负责人/联系电话
	张远山68786056　

	项目资金
（万元）
	支出
	　
	全年（程）预算数
	实际执行数

	
	
	　
	7349.96
	3101.914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全年（程）
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未完成指标原因分析
	佐证材料

	　
	　
	　
	　
	　
	100
	86.82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充分
	2
	2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规范　
	2
	2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3
	3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2
	2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2
	2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合理　
	2
	2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到位率
	=100%
	89.57%　
	3
	1.5
	市级资金全部到位，溧水区级资金未配套
	　

	
	
	预算执行率
	＝100%
	42.2%　
	3
	1.5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4
	4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3
	3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4
	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完成数
	完成
	61.43%
	4
	2.46
	　
	　

	
	
	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任务完成数
	完成
	53.57%
	4
	2.14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任务完成数
	完成
	55.56%
	4
	2.22
	
	

	
	
	土地流转补贴任务完成数
	完成
	50%
	4
	2
	
	

	
	质量指标
	基础设施表观质量合格率
	100%
	100%　
	4
	4
	
	　

	
	
	施工监理合规率
	完成
	完成
	4
	4
	
	

	
	时效指标
	项目验收比率
	完成
	部分完成
	4
	3
	部分项目未验收
	

	
	
	实施进度　
	及时　
	偏慢
	4
	3
	部分项目实施进度慢
	　

	
	成本指标
	建设内容合规
	合规
	合规
	4
	4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利用效率　
	完成　
	较低　
	4
	3
	投入率待加强
	　

	
	
	农户耕种便利性
	完善便捷
	达成
	5
	5
	
	

	
	经济效益指标
	降低种田成本
	减低
	减低
	5
	5
	
	

	
	生态效益指标
	提升稻田环境
	改善提升　
	达成　
	5
	5
	　
	　

	
	可持续影响指标
	稳定水稻种植面积
	稳定
	稳定
	5
	5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80%　
	90%　
	10
	10
	　
	　



